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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2018 年公司（修訂）條例》- 
公司備存重要控制人登記冊

本通告旨在公布《2018 年公司（修訂）條例》（下稱《修訂條例》）

將於 2018 年 3 月 1 日實施。《修訂條例》訂定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

公司須備存重要控制人登記冊的新規定。

《修訂條例》的新規定

2. 為了提升法團實益擁有權的透明度，以履行香港的國際責任，

經修訂的《公司條例》（第 622 章）規定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公司須取得

和保存實益擁有權的最新資料，以備存「重要控制人登記冊」，供執法

人員查閱。

3. 《修訂條例》要求公司須以英文或中文備存重要控制人登記冊

（下稱「登記冊」），當中載有其重要控制人（包括須登記人士及須登記

法律實體）的所須詳情。登記冊須備存於公司的註冊辦事處，或在香港的

某指明地方。

香港金鐘道六十六號

金鐘道政府合署十五樓

QUEENSWAY GOVERNMENT OFFICES 
15TH FLOOR, 66 QUEENSWAY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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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舉例而言，如一間公司只有一名股東陳大大，他實益擁有該公司

100%的股份，陳先生的詳情須記入該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記冊。請參閱

附表 I 有關重要控制人登記冊的示例，以了解須要記入登記冊內有關須登

記人士及須登記法律實體的詳情。  

 

5. 公司須採取合理步驟，以確定其重要控制人。有關步驟包括檢視

公司的成員登記冊、組織章程細則、股東協議或其他相關協議，以及向  

任何已知悉或有合理因由相信是（1）重要控制人的人士或（2）知道重要

控制人身分的人士發出通知。通知的收件人須確認或提供（視乎情況而定）

所要求有關重要控制人的詳情。  

 

6. 符合成為重要控制人的條件已於附表 II 內列出。  

 

7. 須登記人士的所需詳情，須於全部詳情獲須登記人士提供或確認

後 7 日內記入重要控制人登記冊；而須登記法律實體的每項所需詳情，須

在公司得知該項詳情後 7 日內記入登記冊。  

 

8. 公司須指定一名代表擔任聯絡人，向執法人員提供與登記冊有關

的資料和協助。公司的指定代表必須是該公司的股東、董事或僱員，而且

必須是居於香港的人士；公司亦可委任會計專業人士、法律專業人士或信

託或公司服務持牌人為指定代表。指定代表的資料亦須記入重要控制人登

記冊。  

 

9. 如公司沒有遵從規定備存重要控制人登記冊，該公司及其每名責

任人可在定罪後各被處罰款最高 25,000 元，及另每日各被處罰款 700 元。  

 

10. 有關備存重要控制人登記冊的新規定，適用於所有根據《公司條

例》成立的公司，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擔保有限公司及無限公司。凡有股

份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均獲豁免遵守上述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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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指明表格 NR2 
 
11. 表格 NR2「登記冊及公司紀錄備存地點通知書」將會修訂，以供

申報備存重要控制人登記冊的地點。有關詳情，請参閱附表 III。  

 
 

《修訂條例》的實施 

 
12. 公司註冊處已在網頁設立一個有關「重要控制人登記冊」的專設欄

目 (www.cr.gov.hk/tc/scr)。  該專設欄目載有《修訂條例》的全文、有關新

規定的常見問題、對外通告及指引。  

 

 

 

 

 

13. 公司註冊處將會向所有於本處註冊的本地公司發出信函及資料小

冊子，通知公司有關備存重要控制人登記冊新規定的實施。  

 

 

查詢 
 
14. 如對《修訂條例》有任何查詢，可於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晚上

八時及星期六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公眾假期除外)致電專設熱線 3142 2822，或

電郵至 cr.scr@cr.gov.hk 查詢。 

 

 

公司註冊處處長鍾麗玲  
 

 
2018 年 1 月 25 日 
 

http://www.cr.gov.hk/tc/scr
mailto:cr.sr@cr.gov.hk


 
 

附件 I  
例子 1：公司有一位須登記人士  

甲公司只有一名股東陳大大。他實益擁有該公司 1 0 0 %的股份。陳大大的詳情須如下表所示，記入甲公司的重要控制

人登記冊。  

重要控制人     

記項  記入日期  須登記人士姓名／法律 詳情  備註／註釋  

實體名稱  

1  2 0 1 8 年  陳大大  ( a )  通訊地址：九龍彌敦道 2 0 0 0 號 1 1 樓 1 0 室   

3 月 2  日  ( b )  香港身份證號碼：A A 2 3 4 5 6 7 ( 8 )  

( c )  成為須登記人士的日期： 2 0 1 8 年 3 月 1  日  

( d )  對公司的控制性質：陳大大持有公司 2 5 %以上的已發

行股份  

 

指定代表     

記項  記入日期  姓名 /  名稱  (職位 )  聯絡資料   

1  2 0 1 8 年  陳大豪 (本公司董事 )  ( a )  地址：九龍彌敦道 2 0 0 0 號 1 1 樓 1 0 室   

3 月 2 日  ( b )  電話： 1 1 1 1 - 1 1 1 1  

( c )  傳真： 1 1 1 1 - 1 1 1 1  

 

 

 

例子 2：公司有一位須登記人士及一個須登記法律實體  

乙公司只有一名股東，A B C  P r o f i t s  L i m i t e d 。A B C  P r o f i t s  L i m i t e d 持有該公司的 1 0 0 %股份，而 A B C  P r o f i t s  
L i m i t e d 由李大龍個人實益擁有。由於 A B C  P r o f i t s  L i m i t e d 是該公司的股東，並直接持有該公司 2 5 %以上的已發

行股份，因此對該公司有重大控制權，是該公司的須登記法律實體。由於李大龍間接 (透過 A B C  P r o f i t s  L i m i t e d )持

有該公司 2 5 %以上的已發行股份，因此他是該公司的須登記人士。 A B C  P r o f i t s  L i m i t e d 和李大龍的詳情須如下表

所示，記入乙公司的重要控制人登記冊。  

重要控制人     

記項  記入日期  須登記人士姓名／法律 詳情  備註／釋註  

實體名稱  

1  2 0 1 8 年  A B C  P r o f i t s  L i m i t e d  ( a )  法律形式：私人有限公司   

3 月 7 日  ( b )  註冊編號： 1 2 3 4 5 6  

( c )  註冊為法團的地點：香港  (管限法律 )   

( d )  註冊辦事處地址：香港香港仔黃竹坑道 1 0 0 0 號長青

大厦  1 0 樓 1 0 室  

( e )  成為須登記法律實體的日期： 2 0 1 8 年 3 月 1 日  

( f )  對公司的控制性質：A B C  P r o f i t s  L i m i t e d  

持有公司 2 5 %以上的已發行股份  

 

2  2 0 1 8 年  李大龍  ( a )  通訊地址：香港柴灣道 3 0 0 0 號豐盛大厦 1 9 樓 1 9 室   

3 月 7 日  ( b )  香港身份證號碼：A A 2 0 0 2 0 0 ( 0 )  

( c )  成為須登記人士的日期： 2 0 1 8 年 3 月 1 日  

( d )  對公司的控制性質：李大龍間接持有公司 2 5 %以上的

已發行股份  

 

指定代表     

記項  記入日期  姓名 /  名稱  (職位 )  聯絡資料   

1  2 0 1 8 年  陳李張律師事務所  (法 ( a )  地址：香港香港仔黃竹坑道 1 0 0 0 號長青大厦   

3 月 7  日  律專業人士 )   1 0 樓 1 0 室  

 ( b )  電話： 1 1 1 1 - 1 1 1 1  

( c )  傳真： 1 1 1 1 - 1 1 1 1  

 

 



 
 

附件 II 
 

對公司有重大控制權的條件 
 
 
任何人士如符合下述 5 個條件中的 1 個或以上條件，即對公司有重大控制

權：  
 
 該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公司 25%以上的已發行股份；或如該公司沒有

股本，該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分攤該公司 25%以上的資本或分享該公司

25%以上的利潤的權利  
 
 該人直接或間接持有該公司 25%以上的表決權  

 
 該人直接或間接持有委任或罷免該公司董事局的過半數董事的權利  

 
 該人有權利或實際上對該公司發揮或行使重大影響力或控制  

 
 該人有權利或實際上對某信託或商號的活動發揮或行使重大影響力或

控制，而該信託或商號並不是法人，但該信託的受託人或商號的成員，

就該公司而言符合首 4 個條件中的任何 1 個條件  
 



 
 

附件 III 
 

申報重要控制人登記冊的地點  
 
 
1. 除非重要控制人登記冊備存在公司的註冊辦事處，公司必須在登記

冊首次在有關地方備存後，及在備存的地方有任何更改後的 15 日內，

交付指明表格 NR2 予處長登記。  
 
2. 如現有公司 (即於生效日期前已經成立的公司 )的重要控制人登記冊

備存於該公司的成員登記冊所備存的同一地方，而處長已獲通知該

成員登記冊備存的地方，則無須將其重要控制人登記冊的備存地點

通知處長。  
 

3. 表格 NR2 將會修訂，以供申報重要控制人登記冊的地點。經修訂的

表格可於公司註冊處網頁（www.cr.gov.hk）「表格」  > 「指明表

格」一欄下載。表格的印文本亦可在本處位於香港金鐘道 66 號金鐘

道政府合署 14 樓的辦事處購買。  
 

4. 由 2018 年 3 月 1 日起，公司註冊處只接受經修訂的表格 NR2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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